
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汨政办发〔2026〕4号

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汨罗市龙舟动力小区、印刷厂小区、
肉联厂小区危旧住房解危搬迁实施方案》的

通 知

各相关街道办事处、市直相关单位：

《汨罗市龙舟动力小区、印刷厂小区、肉联厂小区危旧住房

解危搬迁实施方案》已经汨罗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汨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 3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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汨罗市龙舟动力小区、印刷厂小区、肉联厂小区
危旧住房解危搬迁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“危房不住人，人不住危房”要求，消除住房安

全隐患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切实解决民生问题，结合龙舟

动力小区、印刷厂小区、肉联厂小区危旧住房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安全优先，以消除住房安全隐患为核心目标；阳光执行，确

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接受社会监督；协同推进，业主履行好主

体责任，街道履行好属地责任，相关部门单位、平台公司履行好

法定职责。

二、解危对象

解危对象为广场社区龙舟动力小区第 2栋、第 7栋；广场社

区印刷厂小区第 4栋、第 5栋、第 6栋；老街社区肉联厂小区第

2栋、第 3栋、幼儿园栋。

三、解危方式

产权调换。

四、主管部门及实施单位

由市住建局负责制定方案、政策指导、监督管理等工作；归

义街道办事处负责调查登记、评估测绘、协议签订、搬迁安置等

具体工作；市财政局负责提供资金保障；文旅集团、楚之晟集团、

市工信局负责提供产权调换房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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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签约期限

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 30日之内。

六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调查登记；

（二）依法确定评估机构；

（三）房屋面积测绘；

（四）制定解危搬迁方案；

（五）签订解危搬迁补偿协议并建立档案；

（六）腾空搬迁；

（七）危旧住房和土地按程序回收。

七、产权调换及奖补标准

该项目解危搬迁户同时享受产权调换和奖励补助政策。

（一）产权调换

1.调换面积：按合法建筑面积 1:1.15进行产权调换。

2.超出调换面积部分购买价格：解危搬迁户产权调换为多层

步梯房的，选择的住房面积超出调换比例的部分可享受优惠价购

房，优惠价购房面积最多不超过 30㎡，优惠价为房源提供单位

定价的 60%，剩余部分面积按房源提供单位定价进行购买；调换

为高层电梯房的，选择的住房面积超出调换比例面积的，该部分

面积按房源提供单位定价进行购买（详见房源明细表）。

3.产权调换房源：

（1）房源由市工信局、文旅集团、楚之晟集团（暂无房源）

提供，其中市工信局提供的经济适用房房源为国有划拨用地手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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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余均为国有出让土地手续。

（2）解危搬迁户按签约时间段先后顺序选房，在同一时间

段内签约且选择同一房源的采取摇号选房，具体时间以归义街道

办事处电话或书面通知为准。

（3）解危搬迁后各户的物业管理应服从房源所在小区统一

收费、统一管理，并按相关规定缴纳物业维修基金。

（4）对确实无经济能力承担购房费用，且符合公租房申请

条件的困难对象，由市住建局调配公租房源予以解决，按市公租

房管理相关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奖补标准

1.装饰装修、附属物补偿：由归义街道依法选定第三方评估

机构，对被解危搬迁住宅房屋的装饰装修、附属物进行评估后补

偿。

2.搬迁费补偿：被解危搬迁住宅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在 80 ㎡

以下的（含 80 ㎡），按 3000 元/户计发；80㎡以上的，按 4000

元/户计发。

3.签约奖励：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解危搬迁协议的所有权人，

按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 200元/㎡的标准予以奖补；逾

期未签约的，不予奖励。

4.其他：对已办理国有出让土地不动产权证的房屋，按原有

不动产权证登记面积给予 300元/㎡补偿。

八、违法建（构）筑物、临时建（构）筑物处理

（一）违法建（构）筑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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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建（构）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律不予补偿和安置。

（二）临时建（构）筑物

1.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（构）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，拆除时

不予补偿和安置。

2.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城管局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审

批文件中已注明实施城市规划时须无偿拆除的建（构）筑物及其

附属设施，拆除时不予补偿和安置。

3.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（构）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，按使

用期限给予适当补偿，不予安置。

（三）抢建抢装饰装修和改变用途的建（构）筑物

1.解危搬迁决定公告发布后，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建（构）

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，不予补偿和安置。

2.解危搬迁决定公告发布后，擅自改变用途的建（构）筑物，

按原登记用途补偿和安置。

九、保障与监督

（一）工作人员在住房解危搬迁工作中不履行本方案规定的

职责，或者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市人民政府责

令改正，通报批评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对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纪律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采取暴力、威胁等方法阻碍依法进行住房解危搬迁工

作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贪污、挪用、私分、截留、拖欠解危搬迁补偿费用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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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立即改正，追回有关款项，限期退还违法所得，对有关责任

单位通报批评、给予警告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纪律处分。

（四）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或者房地产估价师出具虚假或者

有重大差错的评估报告，由主管部门提请发证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

给予警告，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及房地产评估师处以罚款并计

入信用档案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资质证书、注册证书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五）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解危搬迁补偿费用管理和使用情

况的监督。

十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对被解危搬迁住房用途的认定，以房屋所有权证标注

为准；房屋所有权证未标注用途的，以原始档案记载、产籍资料

标注为准。

（二）凡已给予补偿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附属设施（包含土

地）均由提供调换房源的平台公司收回处置，被解危搬迁人不得

私自处置，否则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由此导致的安全事故和经

济损失由被解危搬迁户承担全部责任。

（三）被解危搬迁人交房前原房屋固定设施遭人为拆除的，

将按损失的价值扣除其相应的补偿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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